
关于开展2026年“泉城科技之星”
选树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党委宣传部、科协、科技局，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发展改革和科技经济部，各市级学会，各驻济高校、企事业科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责任，为推动强省会建设凝聚精神力量，现决定在全市开展“泉城科技之星”选树宣传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深入挖掘政治过硬、实绩突出、品德高尚、群众认可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创新团队先进典型，选树宣传一批具有行业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泉城科技之星”，将科学家精神从抽象理念变为可触可感的鲜活榜样，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为加快建设“强新优富美高”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会汇聚磅礴力量。
二、选树范围及数量
本次选树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紧密服务我市“13+34”产业链群建设大局，重点选树宣传在科学研究、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普及、乡村振兴、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等领域中取得重大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在全市具有积极影响力和社会感召力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创新团队。选树“泉城科技之星”共10名（含集体）。
现役军人、公务员及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担任行政职务的，不参加本次选树活动。
已获得全国及省级“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和“泉城科技之星”的人员不再纳入推荐范围。
三、选树条件
（一）政治过硬。思想政治坚定，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清正廉洁，遵纪守法，作风优良。
（二）实绩突出。在前沿领域和基础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或国家安全重大挑战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面向经济主战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近5年来须取得以下成果之一：
1. 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以上（主要完成人）；
2.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
3. 作为第一发明人获授权发明专利并实现高价值转化；
4.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核心期刊或国际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并产生显著的学术影响；
5. 研发成果、工作成效显著，产生突出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为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
（三）品德高尚。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恪守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在一线岗位长期坚守、无私奉献；注重协同创新、团结合作，具有强烈的团队精神。
（四）群众认可。适合公开宣传，社会各界满意，广大科技工作者认可，有突出的先进性、代表性和认可度，在本领域具有重大影响。
四、实施步骤
（一）部署动员。3月上旬，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市科技局联合印发通知，安排部署选树宣传工作。主办单位、各区县、高新区、各市级学会、各驻济高校、企事业科协要广泛动员，深入挖掘身边广大基层一线科技人员鲜活事迹，做好宣传发动。
（二）组织推荐。各推荐单位按照选树条件和分配名额，确定推荐人选，并做好公示工作。
4月10日前，各单位向市科协报送以下材料：1.《2026年“泉城科技之星”推荐表》，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各区县须加盖区县党委宣传部、科协、科技局公章）；2.近5年来取得主要成果的相关佐证材料,要整理成册；3.推荐人选事迹材料，要真实丰富，能全面展现推荐人选的先进事迹与崇高品德，可以附加信件、照片、证书、新闻报道等。有关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以上材料仅需报送电子扫描件和电子文档，无需提交纸质版。
（三）评审确定。4月底前，主办单位联合组织开展专家评审。对入选人员，按程序征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公安、征信等部门意见，并进行社会公示，最终确定入选名单。
（四）发布宣传。5月下旬举办发布仪式。发布后，在各级媒体平台开展事迹宣传。
（五）学习践行。围绕“泉城科技之星”主题，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巡回报告、学习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讲好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感人故事，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选树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对于引领社会风尚、激励创新创造的重要意义。要建立联合工作机制，明确专人负责，确保推荐工作有序开展。
（二）提升选树效果。“泉城科技之星”作为我市科技领域唯一宣传选树项目，必须严把选树条件、规范选树流程。要切实把政治素质过硬、业绩贡献突出、社会影响良好的先进典型推荐上来，并对推荐人选的政治表现、职业道德、社会形象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人选经得起检验。
（三）广泛宣传报道。对选树出的先进典型，要通过各类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报道，让他们的事迹家喻户晓，让他们的精神激励人心。

联 系 人：市科协宣传部 徐菁 0531-82746013
电子邮箱：jnkxxcb@jn.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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